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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依据我国最新颁布的经济法律、法规编写而成。
全书体系完整，内容新颖、释义准确，注意重点、难点、疑点的分析和讲解，较好地反映了我国经济
立法的最新成果。
全书法律依据是我国从改革开放到2010年9月30日的全国人大、国务院所有新通过或新修改的重要经济
法律、法规及实施细则，尤其是2007年7月1日以来新制定或新修改的重要法律、条例解释，如《合伙
企业法》、《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劳动合同法》、《公司法》、《证券法》以及
《增值税暂行条例》、《消费税暂行条例》、《营业税暂行条例》等，这是其他同类教材所没有的。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院校的经济法课程教材，也可作为各种的自学考试、各类职称考试的辅导用书
，还可作为广大干部、职工的培训教材及法律工作者的自学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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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仲裁的基本原则仲裁的基本原则是指在仲裁活动中，仲裁机构以及双方当事人及其参与人必须遵循
的准则。
主要包括：（1）自愿原则。
自愿原则是仲裁的基本原则，主要体现在：经济纠纷发生后，是否选择仲裁解决是以双方当事人的自
愿为前提；选择哪家仲裁机构进行仲裁由当事人双方自愿决定；仲裁组织和仲裁员由双方当事人协议
选择；仲裁事项由当事人双方自主决定等。
（2）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
仲裁庭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时，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公平合理地确定各
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3）仲裁独立原则。
仲裁独立体现在：一是仲裁机构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
体和个人的干涉；二是仲裁独立于审判，与审判机关无隶属关系。
3.仲裁的基本制度（1）协议仲裁制度。
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由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
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仲裁机构不予受理。
仲裁协议是仲裁制度的核心，是自愿原则最根本的体现，也是自愿原则在仲裁过程中得以实现的最根
本保证。
（2）或裁或审制度。
仲裁与诉讼是两种不同的争议解决方式。
当事人发生争议时，只能在仲裁与诉讼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方式解决争议，二者不可并用。
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的，应当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不能向法院起诉，一方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
不予受理。
如果没有仲裁协议或仲裁协议无效，当事人才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3）一裁终局制度。
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度，即仲裁机构对经济合同纠纷的仲裁只进行一次，仲裁的结果是终局的，裁决
做出后，当事人不能再要求仲裁机构进行仲裁。
仲裁决定一经做出即发生法律效力。
当事人对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一裁终局制度既排除了对仲裁裁决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可能性，也排除了对仲裁裁决不服向行政机
关进行复议的可能性。
这一制度的设立缩短了仲裁时间，提高了办案效率，有力地维护了当事人的权益。
（4）回避制度。
回避制度是指为了保证案件的公开审理，而要求与案件有一定的利害关系的仲裁人员，不得参与本案
仲裁活动的制度。
根据《仲裁法》的规定，仲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有权提出回避申请：是本案当
事人或当事人、代理人的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与本案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
公正仲裁的；私自会见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接受当事人、代理人的请客送礼的。
仲裁员是否回避，由仲裁委员会主任决定；仲裁委员会主任担任仲裁员的，由仲裁委员会集体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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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法》：普通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十二五”应用型规划教材·经济管理类专业基础课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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